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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條 為協助處理生命科學博士學位學程(以下簡稱本博士班)研究生相關事務，訂定「生命科學博

士學位學程研究生事務處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第2條    本博士班研究生須支援配合本博士班指定之相關工作。 

第3條 本博士班研究生績優獎學金審查辦法: 

（一）申請資格：博士班一、二、三年級研究生（一年級新生第一學期不得申情）。 

（二）評比標準為加分條件事蹟，若出現同分情況，將採用每學期必修科目的成績平均作為區

分標準。 

（三）加分條件如下： 

1. 英文成績：B1加 1分，B2加 2分，C1以上加 3分，英語檢定相關測驗對照請依照學校

教務處公告。 

2. 論文發表: 

(1)SCI 論文發表：第一作者加 6分，第二作者加 3分，其他作者加 1分。 

(2)非 SCI 論文發表：第一作者加 2分，第二作者加 1分，其他作者加 0.5分。 

3. 參加國際會議：英文口頭報告加 5分，英文海報展示前第一作者加 2分，研討會全文論

文第一作者加 2分。 

4. 其他加分證明文件:  

(1)參與國內外競賽或得獎證明，每件 1分按件計分，最多加 5分。 

(2)專利及著作等智慧財產權等相關證明文件；申請專利加 3分，專利通過加 5分，最多

加 10分。 

5. 論文發表、參加國際會議之時間及其他加分證明，以具研究生學籍期間為限。同一加分

事蹟不得重複使用。 

（四）若總分相同將再以必修科目的成績平均為評比標準。 

第4條 為協助本博士班研究生研究之進度，於每學年結束前需召開一次研究進度報告，報告結束後

須繳交書面報告及、報告評分表及審查意見至院辦公室，研究進度報告會議由指導教授主

持，學生須另外邀請 3位以上校內專家（含指導教授）擔任審查委員。擔任研究生研究進度

報告之教師不予支付口試及交通費用。 

第5條 研究生研究進度報告從二年級開始，每學年舉辦ㄧ次；由研究生填寫研究進度報告，並負責

聯繫委員和安排研究進度會議報告。 

第6條 二年級(含)以上研究生得暫停或免除研究進度報告資格如下： 

一、當年度研究生經指導教授與學程主任同意，暫停該年度之進度報告，需符合下列條件之

一： 

(一) 出國或休學滿一學期以上。 

(二) 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 

(三) 其他特殊原因。 

二、當年度博士班研究生若符合本校「博士班研究生申請學位論文考試準則」本學 

程研究生申請學位論文考試資格規定，得免除之後每學年度之進度報告。 

第7條 研究生畢業前需曾參加國內外會議海報展示或口頭報告。 

第8條 其他有關本博士班研究生之事務及未盡事宜由生命科學博士學位學程班務會議會議決議。 

第9條 本要點經生命科學博士學位學程班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